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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大批宝贵的少数民族“非遗”入选世界级

和国家级保护名录，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得到不断挖掘和认可，涉及的文化事象、民族和地域正

在不断扩大，但是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依然面临着种种问题和困难，有效保护任重而道远。 

  少数民族“非遗”的内涵 

  “非遗”，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也称无形文化财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

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

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并激发

人类的创造力。“非遗”是人类在对传统文化遗产不断认识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具有丰富而复杂的

内涵。作为“非遗”分支的少数民族“非遗”，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

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 

  “非遗”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是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当中蕴含着大量的和谐思想及

其行为规范，其中的许多积极因素可以直接作用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帮助我们解决人类的和谐生存、

可持续发展和精神走向等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 

  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法律保护是大家讨论的焦点。学者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

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他分别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专门法律和法规、部门法中关于

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法律规范和国际条约等5个方面，就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法律渊源进行了

研究。高永久、朱军就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的现状及其紧迫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少数

民族“非遗”法律保护体系构建的建议。新疆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问题受到较大关注，常洁

琨、刘晶、张丽分别进行了讨论。朱祥贵从比较法角度论证了土家族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象应包括精

品物质文化遗产、一般性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整体性文化遗产。刘玉坤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

治县为例就少数民族“非遗”保护进行了立法探讨，梁盈就云南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法律问题进

行了探究。此外，田艳、王让就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立法及其完善进行了探讨。 

  数字化保护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新课题。学者彭冬梅、刘肖健、孙守迁提出在“非遗”原

生环境改变的条件下，以数字化技术手段重构“非遗”信息，以适应现代信息环境，促进“非遗”的

信息化生存与发展。陈海根提出借助文字（书籍）、图片、录音、录像等能够长期保存的媒介和数字

化信息技术，对“非遗”制作（表演）技艺、流程等进行记录、收集、分类、编目，建立全面系统的

档案资料库。汪立珍提出使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进行保护和整理是迫在眉睫的工作，包括以电影、电视

形式记载下鄂温克族“非遗”的全貌，以光盘、图片等形式保留鄂温克族“非遗”。蔡群、任荣喜、

邱望标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非遗”的现状及特点分析，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



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

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黄怡鹏则提出了数字化时代广西壮剧艺术的保护与

传承方法。 

  针对“非遗”面临快速消失的严峻形势，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

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

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王贤芬从参与“非遗”抢救、保护及其功能特征入手，比较详细地阐述

图书馆如何参与“非遗”抢救保护，胡建阳、石群勇分别就民族文献和民间博物馆在湘西“非遗”保

护进行了探讨。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 

  汪立珍提出把“非遗”的内容纳入教育体系，建立系统、科学、合理的教育机制是保护发展鄂温

克族“非遗”的重要途径。中央美术学院为适应新的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社会发展的紧迫形势，更

好地发挥大学教育在文化遗产方面的重要作用，目前已将民间美术作为人类“非遗”正式列入大学艺

术教育，填补了“学院派”教育中长期忽视民间文化艺术认知教育的空白，创立了新的教育品牌，标

志着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在社会大的转型变革时期，将在“非遗”传承保护、研究、社区文化发展以及

专门人才培训等方面开始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     

  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是关注的热点，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

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张瑛、高云以云南民族歌舞为

例，指出政府应加强与旅游业相结合、积极推进产业化等行政管理措施，实现少数民族“非遗”保护

与旅游开发利用的双赢。陈炜、陈能幸引入世界遗产保护本真性理论，通过以广西壮族“非遗”——

壮族嘹歌为例，提出了要对我国少数民族“非遗”实施保护性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及其思路。 

  宣传保护虽然是政府保护部门和学者们讨论较多的话题，但是仅限于一般性的论述，目前尚没有

人专门就少数民族“非遗”宣传的政策、原则、措施进行深入探讨。 

  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从研究来看，目前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问题依然明显，困难

较多，保护之路任重而道远。 

  我国的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覃志鹏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而：“非遗”保护意识淡薄；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

片的现象；“非遗”竞争力弱化；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陈廷亮、张磊就湘西少数民族“非遗”资

源的濒危状况及保护和传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对世界

“非遗”的冲击和消解现状十分严峻。时代的进步、多元文化的冲击、传承人的锐减和因为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欠发达、财政困难与保护意识的欠缺等因素而导致的保护机制的脆弱，都正在加速湘西少数

民族“非遗”的濒危与消亡。中国艺术研究院“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田青认为，无论是民族器乐还是

民族声乐现在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民族音乐不但要坚持民族化、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和国际接轨，

还要和民族传统接轨。柏贵喜从我国“非遗”分类方法出发，认为《名录》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对“非

遗”内涵的学理认识尚不清晰的问题，“文字”被排除在“非遗”之外，而语言似乎只能与民间文学

相关之部分才可看作“非遗”。体育类项目也遭遇同样的尴尬。牛爱军、虞定海也认为，民族传统体

育分属于不同的“非遗”类别，现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门类进入“非遗”保护的范围。国家体

育总局未列入其中这可能是造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类别属性存在争议的原因之一。 

  针对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困难，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各自的保护建议与

对策。     

  冯骥才提出，我国要加快“非遗”的保护立法；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现代化，要坚持整体和谐的

发展观；保护“非遗”要体系化；要关注一些重要民族文化形式并及时抢救和保护；在全国各地学校

教育中开设相关的课程。石亚洲从土家族文化整体发展的高度提出建立4省市及州县联动协调机制的建

议；覃志鹏提出要强化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作用，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纳入社会发展的总

体考核体系，成为文化部门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陈廷亮、张

磊就湘西少数民族“非遗”资源的濒危状况提出建立文化生态博物馆，把湘西少数民族“非遗”保护

存原生地，使“非遗”根脉相连，连绵不绝。此外，政府相关部门要转变角色，加大保护投入与政策

制定，鼓励文化传承人参与。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样，各少数民族“非遗”丰富多彩，形态各异，这既是我国



“非遗”的重要特点和绝佳优势，但同时也给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研究带来了困难，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虽然目前我国“非遗”保护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与“非遗”保护的现实要求相

比，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仍然有相当的差距，这也将是以后的研究与保护需要加强和改进的

地方。 

  （编辑：马自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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